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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9 月 14 日 

（三）仲裁受理日期：2023 年 9 月 14 日 

（四） 仲裁机构的名称：湘潭仲裁委员会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子公司湖南创一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3年 9月 12日向湘潭仲裁委员会

提出仲裁申请。 

新材料子公司于 2023年 9月 14日收到湘潭仲裁委员会发出的仲裁案件受理

通知书（2023潭仲受字第 861号），并根据湘潭仲裁委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清单，

等待开庭时间通知。公司已于 2023年 9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详见《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4 号）。 

同时，2023年 9月 12日，湘潭仲裁委员会接受新材料子公司财产保全申请

书，新材料子公司于 9月 14日向湘潭市岳塘人民法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的函，

向湘潭市岳塘人民法院提供相应财保材料。2023 年 12 月 11 日，湘潭市岳塘人

民法院作出（2023）湘 0304执保 465、602 号，暂停支付(冻结)哈电风能在湖南

湘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 1680万元；2023年 12月 27日，湘潭市岳

塘人民法院作出（2023）湘 0304执保 465、602号之二，暂停支付(冻结)哈电风

能在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 16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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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月 8日，湘潭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开庭审理后，经仲裁庭主持

双方进行调解，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于 2024年 1月 17日正

式签署。 

2024 年 1月 19 日，湘潭仲裁委员会出具调解书（2023）潭仲调字第 861号。

对调解协议，仲裁庭予以确认。 

2024 年 1月 22 日，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23）

湘 0304 财保 145号之一，解除被申请人哈电风能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1360万元的

冻结或其同等价值财产的查封、扣押。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湖南创一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一卓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执行董事 

2、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哈电风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志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6 年至 2022 年期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 13 份维修服务类合同。合

同约定申请人为被申请人的风场项目提供维修服务，维修项目及单价详见合同内

清单。根据约定，上述合同付款方式分为“申请人开具发票后办理挂账，挂账后

支付 70%，30%一年后支付”和“申请人开具发票后办理挂账，挂账后支付 90%，

10%一年后支付”，其中最后一次签订的《微风电机组叶片及其他玻璃钢件油漆翻

新服务合同》（编号：FN20222F0062YJ）付款方式为申请人开具发票后办理挂账，

挂账后支付 90%，10%一年后支付。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申请人总计挂账

52,566,547.5元，被申请人已支付 39,750,524.52 元，尚欠 12,816,022.98 元。

申请人已多次催要，但被申请人均以财务困难为由拖延，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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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支付费用已构成违约，应对未支付的到期欠款承担全部清偿责任及对未到

期的欠款承担提前清偿责任。因此，截至 2023 年 9月 12日，上述欠款均已届清

偿期限。 

 

（三）仲裁请求和理由 

一、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哈电风能有限公司向申请人湖南创一新材料有限

公司立即支付维修款 12,816,022.98元。 

二、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哈电风能有限公司向申请人湖南创一新材料有限

公司支付利息 367,819.86 元（以 12,816,022.98 元欠付维修款为基准，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报价利率 

3.65%为标准暂计至 2023 年 9 月 12 日，后续利息按上述标准计算至维修款还清

之日止）。 

三、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三、本次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和解情况 

甲方：哈电风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创一新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诉甲方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潭仲受字 861 号)，截至 2024 年 1

月 17 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货款 12,816,022.98 元。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

成和解。 

1.甲乙双方同意以和解付款的方式处理甲方应付乙方货款中的壹仟贰佰捌

拾壹万陆仟零贰拾贰元玖角捌分 (小写:￥12,816,022.98元)。 

2.甲方承诺: 

2.1 2024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甲方以转账方式分十二次向乙方支付本

协议第 1条所述款项。 

2.2 2024年 1 月份支付 883,872.57元，2月份支付 883,872.57 元，3月份

支付 883,872.57 元，4 月份支付 883,872.57 元，5 月份支付 883,872.57 元，6

月份支付 883,872.57 元，7 月份支付 883,872.57 元，8 月份支付 883,8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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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9 月份支付 883,872.57 元，10 月份支付 883,872.57 元，11 月份支付

883,872.57 元，12 月份支付 883,872.61元，上述共计金额 10,606,470.88元。

剩余质保金 2,209,552.10 元,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出质保流程合格后，平均分摊

至当年的剩余月份进行支付。 

3.乙方承诺: 

3.1 本协议签字盖章生效后，乙方承诺在一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交解除对甲

方银行账户冻结的申请及协调法院在五个工作日内解除对甲方的银行账号冻结

及所有保全措施，并同意乙方其及关联公司不再增加对甲方及分/子公司银行账

户的冻结及所有保全措施。 

3.2 乙方需保证在 1月份前解除对甲方银行账户冻结，且乙方同意甲方在解

除冻结后八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笔款项。 

4.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提交湘潭仲裁委员会出具仲裁调解书,并严格执行

调解书中的各方权利义务。 

5.如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第 2条、第 3.2 条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违反任何一期

还款时间或金额约定还款，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第 2条确认的剩余欠付金额申请

强制执行。 

6.如甲方按照本协议第 2条、第 3.2条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则乙方自愿承担

仲裁受理费、处理费并放弃逾期利息损失;如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第 2 条、第 3.2

条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则乙方可以就本案仲裁受理费、处理费及以剩余欠付金额

为基准，自本协议逾期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二）仲裁裁决情况 

1．开庭审理后，经仲裁庭主持双方进行调解，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愿达成

调解协议，并约定依据调解协议请求仲裁庭制作调解书-湘潭仲裁委员会调解书

（2023）潭仲调字第 861号。 

调解书内容详见和解情况描述。 

本案仲裁受理费 71,500 元因调解经仲裁庭减免后收取 42,900 元，处理费

3,600 元，合计 46,500 元，由申请人湖南创一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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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认为，申请人湖南创一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哈电风能有限公司

的上述调解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合法有效。对上述调解协议，仲裁庭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自双方当事人或其特别授权代理人签收之日起生效，与仲裁裁决书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湘 0304财保 145号之

一。经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解除保全申请人湖南创一新材料有限公

司的解除保全申请，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 (二) 项规

定，裁定如下： 

解除被申请人哈电风能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1,360 万元的冻结或其等同价值

财产的查封、扣押。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三）执行情况 

2024 年 1月 24 日，哈电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 

 

四、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仲裁公司为申请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对公司改善现金流存在积极

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通过妥善处理仲裁事项达成和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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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促进公司积极发展。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双方和解协议   

2．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湘 0304财保 145号之一 

3．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 

4．湘潭仲裁委员会调解书（2023）潭仲调字第 861号 

 

 

湖南创一工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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